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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逐條審議



降低強拍申請門檻

第545A章

降低門檻
(由 80%降低至 70%或 65%)
修訂第3及4條

 指定地區
新訂第5條
新訂附表

便利毗鄰地段的
強拍申請

第545章

 毗鄰地段及混合地段 修訂第3(2)條
 樓梯連接地段 新訂第3(8)(a)條
 毗鄰地段 新訂第3(8)(b)條

 附加地段 新訂第3(2A)條

 已擁有全部業權的地段 新訂第3(2B)條及第
4(2B)條

 加權平均計算用的地段面積 新訂第3(2C), 
3(2D)條

 加權平均程式 新訂第3(8)(c), 3(9)及3(10)條

 地段共同重新發展 新訂第4C條

 底價須顧及重新發展潛力 修訂附表2第2條

 分攤售賣受益 修訂附表1第1部及第3部

 地段沒能附合發出售賣令的要求 新訂第
4(2C) 及(2D)條

精簡強拍制度的
法律程序

第545章

 不反對通知書 (「齡期」或「維修狀況」)
新訂第4(2A)條及第4A條

 新地段的「建築規約」期限 新訂附表3第2及第3
條

第17A章
不反對通知書 新訂第78CA條

加強支援受影響的小業主
第545章
 佔用通知書 (自住擁有人繼續佔用物業)  

新訂第4B條, 第8(1)(c)條及第11(4A)條; 
修訂第11(2)(c)條及附表1第2部

第17A章
佔用通知書 新訂第78FA條

1 2 3

4

大方向
4

第17A章【修訂表格32】

【新訂表格33A】

【新訂表格35A】

2

《條例草案》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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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

第545章



降低強拍申請門檻

第545A章

降低門檻
(由 80%降低至 70%或 65%)
修訂第3及4條

 指定地區
新訂第5條
新訂附表

便利毗鄰地段的
強拍申請

第545章

 毗鄰地段及混合地段 修訂第3(2)條
 樓梯連接地段 新訂第3(8)(a)條
 毗鄰地段 新訂第3(8)(b)條

 附加地段 新訂第3(2A)條

 已擁有全部業權的地段 新訂第3(2B)條及第
4(2B)條

 加權平均計算用的地段面積 新訂第3(2C), 
3(2D)條

 加權平均程式 新訂第3(8)(c), 3(9)及3(10)條

 地段共同重新發展 新訂第4C條

 底價須顧及重新發展潛力 修訂附表2第2條

 分攤售賣受益 修訂附表1第1部及第3部

 地段沒能附合發出售賣令的要求 新訂第
4(2C) 及(2D)條

精簡強拍制度的
法律程序

第545章

 不反對通知書 (「齡期」或「維修狀況」)
新訂第4(2A)條及第4A條

 新地段的「建築規約」期限 新訂附表3第2及第3
條

第17A章
不反對通知書 新訂第78CA條

加強支援受影響的小業主
第545章
 佔用通知書 (自住擁有人繼續佔用物業)  

新訂第4B條, 第8(1)(c)條及第11(4A)條; 
修訂第11(2)(c)條及附表1第2部

第17A章

佔用通知書 新訂第78FA條

1 2 3

4

大方向
4

第17A章【修訂表格32】

【新訂表格33A】

【新訂表格35A】

《條例草案》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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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多數份數擁有地段 (第3(2)(a)條) – 例子

5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多數份數擁有地段

 涉及 ≥ 2 個地段，多數份數
擁有人在各地段中擁有的業
權百分比不少於指明的申請
門檻

 [與現行第3(2)(a)條相同]

範例 1

A B C
92%

D
75%

E F
地段 C & D

A
72%

B
85%

範例 3

地段 A & B

範例 2

地段 C & E

圖例 :

多數份數擁有地段
(第3(2)(a)條)

申請

假設 :
 位於「非指定地區」的
私人樓宇 (樓齡 ≥ 60 
但 < 70) 

 建議的申請門檻為7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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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一組樓梯連接地段 (修訂3(2)(b)，有關要求在新訂3(8)(a)條訂明)

沿用
簡單平均
(simple 

average)

修訂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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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連接地段
 涉及 ≥ 2 個地段，建築物由共用

樓梯連接 (不論該樓梯位於何處) 
(一組樓梯連接地段)

 簡單平均(simple average)
(即與地段面積無關)

 基本上與現行要求相同

第1座 第2座 第3座 第4座 第5座

第6座 第7座 第8座 第9座 第10座

A               B

範例 1

C

範例 2

BA

走廊

範例 3
A                 B                  C              D             E

F                 G                H               I               J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範例 1, 2, 3:  一組樓梯連接地段

A             B       C       D

範例 4*

*如涉及多於一組樓梯連接地段, 請參考
“混合地段 第3(2)(d)條”

範例 4:  兩組樓梯連接地段

圖例 :

樓梯連接地段
(第3(2)(b)條)

申請

假設 :

共用樓梯

 位於「非指定地區」的
私人樓宇 (樓齡 ≥ 60 
但 < 70) 

 建議的申請門檻為70%

(II) 一組樓梯連接地段 (修訂3(2)(b)，有關要求在新訂3(8)(a)條訂明) – 例子

50%

A           B

90%

簡單平均: (50%+90%) ÷2 = 7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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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III) 一組毗鄰地段 (新訂第3(2)(c)條及第3(8)(b)及(c)條)

第545章新訂第3(10)條)

指明地段類別 指《第545A章》第
4條指明的地段類別（即強拍申請
門檻低於90%的地段；一般而言
樓齡高於50年）

1

2

3

4

即加權百份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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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一組毗鄰地段 (續）– 新訂第3(8)(b)(i)及(ii)條沿着共同界線鄰接; 並由連續界線包圍的地段羣 – 例子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並非連續界線

A B

A
B

C

A B

C D

A B C D

A B

第3(8)(b)條

2

1

2

助理法律顧問：

• 第4C(4)(a)條 -“「連續界線」及「共同界線」的定義 及 證明文件



加權平均

• 平均業權百分比

(200m² x 85% + 600m² x 65% + 200m² x 100%)
(200m² + 600m² + 200m²)

= 76%
• 地段平均申請門檻

(200m² x 65% + 600m² x 80% + 200m² x 70%)
(200m² + 600m² + 200m²)

= 75%
合資格的申請

200m²
72

85%
65%

600m²
56

65%
80%

200m²
61

100%
70%

A B C

地段面積 :
樓齡 (年) :

業權百分比 :
申請門檻 :

假設所有地段位於非指定地區

第545章新訂第3(8)(c)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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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一組毗鄰地段（續） – 平均份數規定 (新訂第3(8)(b)(iv)及第3(8)(c)條) (即加權百分比)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新訂第3(10)條 指明地段類別 指《第545A章》第4條指明的地段類別，即強拍申請門檻低於90%的地段；一般而言樓齡高於50年

3. 向審裁處申請強制售賣地段

(8)(b) (iv) 平均份數規定就該等地段獲符合，而每
個該等地段均屬於指明地段類別

 主要是<50年樓齡地段不可納入平均計算

(8)(c) 在以下情況下，平均份數規定即屬就2個或多於2
個地段獲符合：多數份數擁有人在該等地段擁有
的不分割份數所佔百分比的平均數(平均擁有份數
百分比)，不少於指明門檻百分比，而——
(i) 平均擁有份數百分比是藉以下方法得出：將多

數份數擁有人在每個該等地段(屬於指明地段
類別者)擁有的不分割份數所佔百分比，乘以
相應地段的面積，然後將相乘所得出的各個數
額相加，得出總和，再將總和除以全部有關地
段的總面積；及

(ii) 指明門檻百分比是藉以下方法得出：將《第
545A章》第3條就每個該等地段(屬於指明地
段類別者)指明的百分比，乘以相應地段的面
積，然後將相乘所得出的各個數額相加，得出
總和，再將總和除以全部有關地段的總面積。

2

4



(III) 一組毗鄰地段(續） –新訂第3(8)(b)(iii)及(iv)條 申請人在每個地段擁有的業權百分比

C

範例 1

B

A

200 m2
55

60%
80%

200 m2
45

80%
90%

700 m2
60

80%
70%

C

範例 2

B

A

200 m2
55

65%
80%

200 m2
45

95%
90%

700 m2
60

80%
70%

• 屬於指明地段的地段A
申請人的業權百分比不符新訂第
3(8)(b)(iii)(A)條的至少65%的要求，故此
不能與其他地段作為毗鄰地段

• 不屬於指明地段的地段B
申請人的業權百分比不符新訂第
3(8)(b)(iii)(B)條的至少90%的要求，故此
不能與其他地段作為毗鄰地段

地段A, B及C不可共同
以一組毗鄰地段的形式申請強拍

根據新訂第3(8)(b)(iv)條，加權平均計算不
計算不屬於指明地段的地段B的業權百分比

• 平均業權百分比 (地段A + 地段C)
(200m² x 65% + 700m² x 80%)

(200m² + 700m²)
= 76.7%

• 地段平均申請門檻 (地段A + 地段C)
(200m² x 80% + 700m² x 70%)

(200m² + 700m²)
= 72.2%

地段A, B及C可共同
以一組毗鄰地段的形式申請強拍

地段面積 :
樓齡 (年) :

業權百分比 :
申請門檻 :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11

 必須共同重新發展 (詳見新訂第4C條)

圖例 :

指明地段

申請

假設 :
 位於「非指定地
區」的所有地段

非指明地段

多數份數擁有人在每個地段擁有的不分
割份數所佔百分比——

(A)就屬於指明地段類別的地段而
言——不少於65%；及

(B)就不屬於指明地段類別的地段
而言——不少於90%；及

平均份數規定就該等地段獲符合，而每
個該等地段均屬於指明地段類別

 主要是<50年樓齡地段不可納入平均計算

第3(8)(b)條
(iii)

(iv)

指明地段類別 指《第545A章》第4條指明的地段類別，即強拍申請門檻低於90%的地段；一般而言樓齡高於50年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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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IV) 混合地段 (新訂第3(2)(d)條) (多於一組地段混合組成) – 例子

80%
A           B

60%

(簡單平均: 
70%)

50%
C           D

90%

(簡單平均: 
70%)

範例 1: 多於一組樓梯連接地段

75%

A           B
50%

C           D
90%

(簡單平均: 
70%)

範例 3: 混合一組樓梯連接地段
及兩個多數份數擁有地段

70%

75%

A           B
50%

C          
90%

(簡單平均: 
70%)

範例 2: 混合一組樓梯連接地段
及一個多數份數擁有地段

80%
A           B

60%

(簡單平均: 
70%)

65%

C               D
73%

(加權平均: 
70.6%)

範例 4: 混合一組樓梯連接地段
及一組毗鄰地段

300m2 700m2

A     

80% 65%
B               C

73%

(加權平均: 
70.6%)

範例 5: 混合一組毗鄰地段
及一個多數份數擁有地段

300m2 700m2

80%

B C

60%

(簡單平均: 
70%)

65%

D               E
73%

(加權平均: 
70.6%)

範例 6:混合一組樓梯連接地段、一組
毗鄰地段及一個多數份數擁有地段

300m2 700m2

A     

85%

註 : 
毗鄰地段中每個地段的最低
門檻 : 65%

圖例 :

多數份數擁有地段
(第3(2)(a)條)

樓梯連接地段
(第3(2)(b)條)

毗鄰地段
(第3(2)(c)條)

申請

共用樓梯

假設:

 位於「非指定地區」的
私人樓宇 (樓齡 ≥ 60 但
< 70) 

 建議的申請門檻為70%

 必須共同重新發展 (新訂第4C條)

2



60%
B           C

80%
D
73%

範例 2

700m2

A     
65%

300m2

(加權平均: 70.6%)

(簡單平均: 70%)

60%
B           C

80% 65%

D              E
73%

範例 1

300m2 700m2

A     
65%

100m2

(加權平均: 70.1%)

(簡單平均: 70%)

80%
E F

60% 65%

G            

範例 4

200m2

(加權平均: 70.1%)

(簡單平均: 70%)

A     
65%

200m2

60%
B           C

80%

(簡單平均: 70%)

73%

700m2

D            

60%
E F

80% 73%

G             

範例 3

700m2

(加權平均: 70.1%)

(簡單平均: 70%)

A     
65%

200m2

60%
B           C

80%

(簡單平均: 70%)

65%

200m2

D            

13

(V) 附加地段 (新訂第3(2A)條) (只適用於夾雜有樓梯連接地段的組合) - 例子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註 : 最低門檻 (毗鄰地段及
附加地段) : 65%

圖例 :

多數份數擁有地段

樓梯連接地段
(

毗鄰地段

申請 共用樓梯

假設:

 位於「非指定地區」的私人
樓宇 (樓齡 ≥ 60 但 < 70) 

 建議的申請門檻為70%
附加地段

(加權平均:70.6%)

 必須共同重新發展 (新訂第4C條)

指明地段類別 指《第545A章》第4條指明的地段類別，即
其強拍申請門檻低於90%的地段；一般而言樓齡高於50年

3. 向審裁處申請強制售賣地段

(2A) 如第(1)款所指的申請因第(2)(d)款而涉及3個或多於3個地段，
則在以下情況下，該項申請亦可涉及一個或多於一個附加地段
(附加地段) ——
(a) 該項申請涉及至少一組樓梯連接地段；

(b) 該附加地段(或每個該等附加地段)屬於指明地段類別；

(c) 以下條件獲符合——
(i) 如只涉及一個附加地段——該附加地段沿着共同界線

與某組樓梯連接地段鄰接；或

(ii) 如涉及多於一個附加地段——該等附加地段中至少有
一個地段沿着共同界線與某組樓梯連接地段鄰接；

(d) 上述一個或多於一個附加地段，連同屬該項申請的標的之
其他地段，形成一個由連續界線包圍的地段羣；

(e) 多數份數擁有人在該附加地段(或每個該等附加地段)擁有
的不分割份數所佔百分比，不少於65%；及

(f) 平均份數規定就屬該項申請的標的之地段(不包括樓梯連
接地段)獲符合。

1
2

4

5

6

(一般而言樓齡高於50年)

(即加權平均剔除樓梯連接地段)

2

3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V) 附加地段 (新訂第3(2A)條) (只適用於夾雜有樓梯連接地段的組合) - 例子(續)

14

範例 5

60%

C           D

80% 65%

E          F

73%

300m2 700m2

B     

65%

50m2

(加權平均: 70.1%)

(簡單平均: 70%)

A     

65%

50m2

地段 A & B 為 “附加地段”
 地段 A & B 並不是 “毗鄰地段”

 因為地段 A & B 的加權平均只有 65% (低於70%的建議申請門檻)

至少有一個附加地段 (即 “地段B”) 沿着共同界線與樓梯連接地段 (即 “地
段 C & D”)鄰接

地段 A, B, E, F 的加權平均是 70.1% (高於 70%的建議申請門檻)

＊地段 A & B屬指明地段類別 ，即其強拍申請
門檻低於90%的地段；一般而言樓齡高於50年

註 : 最低門檻 (毗鄰地段及
附加地段) : 65%

圖例 :

多數份數擁有地段

樓梯連接地段
(

毗鄰地段

申請 共用樓梯

假設:

 位於「非指定地區」的私人
樓宇 (樓齡 ≥ 60 但 < 70) 

 建議的申請門檻為70% *
附加地段

• 簡單平均的業權百分比 (地段 C 及 D)
(60% + 80%)

2
= 70%

• 加權平均的業權百分比 (地段 A, B, E 及 F)
(50m² x 65% + 50m² x 65% + 300m² x 65% + 700m² x 73% )

(50m² + 50m² + 300m² + 700m² )
= 70.1%

新訂第3(2A)(c)(ii)條

2

3

 必須共同重新發展 (新訂第4C條) (加權平均: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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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容許把已擁有全部業權的地段納入申請 (新訂第3(2B)條) – 例子

3. 向審裁處申請強制售賣地段

(2B) 為免生疑問，第(1)款所指的
申請可因第(2)(b)、(c)或(d)或
(2A)款而涉及多於一個地段
，即使任何該等地段由多數
份數擁有人完全擁有亦然。

範例 1: 樓梯連接地段

BA

50%

C

範例 2: 毗鄰地段

BA

200 m² 

65%業權百分比 :

• 簡單平均的業權百分比

(50% + 100%)
2

= 75%

100%

400 m²

70%

地段面積 :

業權百分比 :

200 m² 

100%

 即適用於
 樓梯連接地段 (第(2)(b)條)；
 毗鄰地段 (第(2)(c)條)；
 混合地段 (第(2)(d)條)；及
 附加地段 (第(2A)條)

註 : 最低門檻 (毗鄰地段) : 65%

圖例 :

樓梯連接地段
(

毗鄰地段

申請 共用樓梯

假設:

 位於「非指定地區」的私人
樓宇 (樓齡 ≥ 60 但 < 70) 

 建議的申請門檻為70%

• 加權平均的業權百分比

(200m² x 65% + 200m² x 100% + 400m² x 70% )
(200m² + 200m² + 400m² )

= 76.2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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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第 545 章新訂第3(2C)條& 第3(2D)條, 第3(8)(c)條 & 第3(9)條 : 加權平均

2

 即適用於
 毗鄰地段 (第(2)(c)條)；
 混合地段 (第(2)(d)條)；及
 附加地段 (第(2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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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D
73%

範例 1

200m2

700m2

加權平均: 76.1%

C
75%

350m2

B
65%

100m2

A

應用 :

地段 A, B, C & D : 
毗鄰地段(第3(2)(c)條)

假設土地審裁處根據第3(9)條，
加權平均不須理會地段 C

應用於範例 2 :

在計算加權平均值時，需要剔除地段
C 。但由於申請人在地段 C擁有的不分
割份數已符合該地段本身的強拍申請門
檻，地段 C仍可涵蓋在同一組毗鄰地段
內。由於餘下的地段 A, B & D的加權
平均數符合申請門檻要求，所以地段 A, 
B, C & D 符合毗鄰地段的要求

70%

D
73%

範例 2

700m2

C
75%

350m2

B
65%

100m2

A

加權平均 (平均份數規定) – 第 545 章新訂第3(2D)條& 第3(9)條的示例

土地審裁處的角色

 新訂 第3(2D)條 – 如信納某地段並第3(2C)條相關文件，則
不規定申請須附有該文件

 新訂 第3(9)條 – 如信納因第3(2D)條不規定須附有第3(2C)
條相關文件，或不能從附於第3(2C)條的文件確定地段面積
，則加權平均不須理會該地段

第545章新訂第3(2D)條 及 第3(9)條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註 : 最低門檻 (毗鄰地段) : 65%

圖例 :

樓梯連接地段
(

毗鄰地段

申請 共用樓梯

假設:

 位於「非指定地區」的私人
樓宇 (樓齡 ≥ 60 但 < 70) 

 建議的申請門檻為70%
地段 A, B & D的加權平均: 77.1%

2

200m2

助理法律顧問：

• 第3(2D)條及第3(9)條的說明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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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強拍申請門檻

第 545 章第3(6)條 : 基線門檻

1



免除申請人基於「齡期」或「維修狀況」
證明地段理應重新發展的要求

 地段上所有樓宇的樓齡均為 ≥ 50年 (第545章新訂第4(2A)(a)條)

 全部少數份數擁有人下落已知 (第545章新訂第4(2A)(b)條)

 提交不反對通知書當日後的7天內，於土地註冊處辦理註冊〪然而，沒有
註冊不反對通知書並不影響該通知書的效力(第545章新訂第4(2A)(b)條, 
第4A條)

 每位小業主透過其律師向土地審裁處提交不反對通知書，表示不反對土地

審裁處無須考慮地段是否因其上建築物的「齡期」或「維修狀況」而理應

重新發展(第545章新訂第4(2A)條)

第545章新訂第4(2A)條及第4A條,
第17A章新訂第78CA條

精簡強拍制度的法律程序

 在強拍申請通知書(表格32)送達小業主後21
天內，由小業主的法律代表向土地審裁處提
交表格33A

 小業主在提交表格33A當日後3天內，將表格
33A的副本送達申請人(即大業主)

 表格33A在提交後即時生效，不能撤回

不反對通知書
(第17A章新訂第78CA條及表格 33A)

新訂
表格 33A

19

小業主不反對無須審視樓宇的「齡期」或「維修狀況」以證明地段理應重新發展

3



第 545 章新訂第4(2A)條 & 第4A條 : 不反對無須審視樓宇的「齡期」或「維修狀況」以證明地段理應重新發展

20

精簡強拍制度的法律程序

供參考:  第545章第4(2)條 -

3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考慮訂明第4(2A)(b)條的「少數份數擁有人」，不包括政府作為
有關地段上已歸屬政府的無主物業的不分割份數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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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 新訂第4(2C)及4(2D)條的示例說明

4. 對申請所作出的裁定

(2C) 如第3(1)條所指申請因第3(2)條而
涉及2個或多於2個地段(每個地段
稱為相關地段)，而審裁處在裁定
該項申請時認為——

(a) 審裁處受第(2)款規定，不得作出
售賣令；及

(b) 假若審裁處能夠在猶如某相關地
段不再是該項申請的標的之情況
下裁定該項申請，則審裁處不再
受如此規定，

則第(2D)款適用。

(2D) 審裁處可——
(a) 裁定有關申請，猶如上述相關地

段不再是該項申請的標的一樣；
或

(b) 拒絕該項申請。

地段 A, B 及C
的加權平均

76%
75%

200m²
72

90%
65%

600m²
56

75%
80%

200m²
61

65%
70%

A B C

地段面積 :
樓齡 (年) :

業權百分比 :
申請門檻 :

假設所有地段位於非指定地區 地段 A及 B
的加權平均

78.8%
76.3%

新訂第4(2C) 條的應用 新訂第4(2D)的應用

(a) (b)
如審裁處只接納就

地段A及B作出售賣

令，拒絕就地段C
作出售賣令

不得就地段A、B及C作

出售賣令

可就地段A及B作出售

賣令，原因是該兩個地

段符合一組毗鄰地段

（包括共同界線、連續

界線、加權平均份數等）

的要求

(a)審裁處可裁定有

關申請，猶如地段C
不再是該項申請的

標的一樣

如審裁處只接納就

地段A及C作出售賣

令，拒絕就地段B
作出售賣令

不得就地段A、B及C作

出售賣令

不可就地段A及C作出

售賣令，因該兩個地段

不符合一組毗鄰地段

（没有共同界線、連續

界線）的要求，而地段

C亦不符合多數份數擁

有地段的要求

(b) 審裁處可拒絕該

項申請

2

助理法律顧問2024年2月1日信件的提問：

• 第4(2C)條及第4(2D)條的說明

政府2024年4月5日信件作出回應（立法會
CB(1)386/2024(03)號文件)



免除申請人基於「齡期」或「維修狀況」
證明地段理應重新發展的要求

 地段上所有樓宇的樓齡均為 ≥ 50年 (第545章新訂第4(2A)(a)條)

 全部少數份數擁有人下落已知 (第545章新訂第4(2A)(b)條)

 提交不反對通知書當日後的7天內，於土地註冊處辦理註冊〪然而，沒有
註冊不反對通知書並不影響該通知書的效力(第545章新訂第4(2A)(b)條, 
第4A條)

 每位小業主透過其律師向土地審裁處提交不反對通知書，表示不反對土地

審裁處無須考慮地段是否因其上建築物的「齡期」或「維修狀況」而理應

重新發展(第545章新訂第4(2A)條)

第545章新訂第4(2A)條及第4A條,
第17A章新訂第78CA條

精簡強拍制度的法律程序

 在強拍申請通知書(表格32)送達小業主後21天內，
由小業主的法律代表向土地審裁處提交表格33A

 小業主在提交表格33A當日後3天內，將表格33A的
副本送達申請人(即大業主)

 表格33A在提交後即時生效，不能撤回

不反對通知書

(第17A章新訂第78CA條及表格 33A)

新訂
表格 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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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業主不反對無須審視樓宇的「齡期」或「維修狀況」以證明地段理應重新發展

3

4A. 第4條的補充條文：不反對通知書

(1) 在少數份數擁有人為第4(2A)(b)條的施行而
提交不反對通知書當日之後的7日內，該少
數份數擁有人須安排將該通知書的文本，
就其在有關地段中的不分割份數而根據《
土地註冊條例》(第128章)註冊。

(2) 就第(1)款而言，不反對通知書須當作影響
土地或處所的文書，並可在土地註冊處註
冊。然而，沒有註冊不反對通知書並不影
響該通知書的效力。



 在土地審裁處作出強拍令前，小業
主向土地審裁處提交表格35A

 附連文件顯示小業主在緊接提交表
格35A當日前，已佔用物業 ≥ 3個月

 小業主在提交表格35A當日後3天內
，將表格35A的副本送達申請人(即
大業主)

加強支援受影響的小業主

23

自住擁有人繼續居住其物業不多於六個月(需向地段購買者支付款額)

 小業主已使土地審裁處信納，在緊接提交佔用通知書(新訂表格35A)當日之前，已佔用該物業
≥ 3個月 (第545章第4B(1)(a)&(b)條)

 容許在根據強拍令出售地段後繼續佔用物業不多於6個月 (第545章第4B(1)條)
 須向地段購買者付款 (佔用期 x 物業的參照租值) (第545章第4B(2)&(3)條)
 參照租值 (第545章第4B(4)條)

•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應課差餉租值 (作出強拍令當日)
• 市值租金的估值報告 (作出強拍令當日之後的3 個月內)

 在佔用期屆滿後，必須交回有關物業在空置情況下的管有 (第545章第8(1)(c)條)

 從售賣收益中扣除自住擁有人(*) 須付予購買者的款額 (第545章第11(2)(c)(iii)條)
 自住擁有人(*) 交回物業空置情況下的管有之前，不應將售賣收益中多於95%的款額付予自住擁有

人(第545章第11(4A) )

第545章第2(1)條新增定義, 新訂第4B條, 第8(1)(c)條, 第11(2)(c)(iii)條, 第11(4A)條
第17A章新訂第78FA條

 自住擁有人 (*) :

 受託人 :

自住擁有人 (*)

佔用通知書
(第17A章新訂第78FA條及

表格 35A)

新訂
表格 35A

4

(*)  研究以其他更合

適的名詞替代，以清

楚表述政策原意



第545章第2(1)條新增定義, 新訂第4B條 : 自住擁有人(*) (續)

24

加強支援受影響的小業主

 自住擁有人 (*) :
 小業主已使土地審裁處信納，在緊接提交佔用通知書(新訂表格

35A)當日之前，已佔用該物業 ≥ 3個月 (第545章第
4B(1)(a)&(b)條)

 容許在根據強拍令出售地段後繼續佔用物業不多於6個月 (第
545章第4B(1)條)

 須向地段購買者付款 (佔用期 x 物業的參照租值) (第545章第
4B(2)&(3)條)

 參照租值 (第545章第4B(4)條)

•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應課差餉租值 (作出強拍令當日)

• 市值租金的估值報告 (作出強拍令當日之後的3 個月內)

4

(*)  研究以其他更合

適的名詞替代，以清

楚表述政策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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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拍令涵蓋的所有地段 (該等地段組成一個地盤或一個地盤的一部分)，必
須包含在同一份 / 一套建築圖則內 (《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14(1)條 )

 毗鄰地段 (第3(2)(c)條)

 混合地段 (第3(2)(d)條)

 混合地段涉及附加地段 (第3(2A)條)

註 :

亦適用於新地段 (地段增批或原址換地) 中被該等地段曾經涵蓋的土地

第545章新訂第4C(1),(2),(3)條

第545章新訂第4C(4)條

對地段購買者( 或其所有權繼承人) 施加義務

第545章新訂第4C(5),(6),(7),(8)條

賦權建築事務總監對該等地段的重新
發展施以控制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第 545 章新訂第4C條 : 地段共同重新發展



第 545 章新訂第4C條 : 地段共同重新發展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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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第 545 章新訂第4C條 : 地段共同重新發展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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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助理法律顧問於2024年2月1日信件的提問：

• 第4C(4)(a)條 -“原址換地申請”的定義

政府2024年4月5日信件作出的回應（立法會 CB(1)386/2024(03)號文件)：

• 擬議新訂第4C(4)(a)條已清楚列明有關的地段重新發展條件需在“政府或其代表在某項涉及
任何或所有標的地段（不論是否連同其他地段）的地段增批或原址換地申請中，批出新地
段（不論是否獲編配新的地段編號）”的情況下適用，即適用於相關條文的原址換地申請
已獲地政總署受理及批准，而原址換地申請必然是由地段的法定擁有人提出，故地段的法
定擁有人不可能無法或錯誤理解《條例草案》所指的“原址換地申請”。因此，我們認為
毋須在《條例草案》中訂明“原址換地申請”的定義。



第 545 章新訂第4C條 : 地段共同重新發展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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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助理法律顧問於2024年2月1日信件的提問：

• 第4C(6)條 -“擬進行有關工程的人士”的定義

政府2024年4月5日信件作出的回應（立法會 CB(1)386/2024(03)號文件)：

• 體現一併重新發展的要求，會按《第123章》的現行制度處理，易於理解及遵從，不會招
致從規額外成本。

• 屋宇署《建築圖則審批申請─有實際機會控制組成地盤的土地的證明文件》提供相關指引
，根據《第123章》申請建築圖則/展開工程批准，該申請人須擁有或有實際機會控制組成
擬進行有關建築工程地盤的土地

• 《第545章》擬議新訂第4C(6)條提及的“擬進行有關工程的人士”，是指地段購買者（包
括其所有權繼承人）

• 通常地段擁有人會按《建築物（管理）規例》《第123A章》委任註冊建築專業人士（包括
認可人士、結構工程師和岩土工程師）或註冊承建商，向建築事務監督申請建築圖則/展
開工程批准。業界及公眾可沿用現行《第123章》的規定和既定程序，毋須在《第545章》
另作明文規定。



第 545 章新訂第4C條 : 地段共同重新發展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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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助理法律顧問於2024年2月1日信件的提問：

• 第4C(5) 條 -申述機制，或就其所作決定設立上訴或覆核機制

政府2024年4月5日信件作出的回應（立法會 CB(1)386/2024(03)號文件)：

• 擬議新訂第4C(2)條有關購買者（或其每名所有權繼承人）須把有關地段組成一個地盤或一個地盤的一部分，並按擬議新
訂第4C(3)條說明的方式重新發展有關地段，即

（a）須按照根據《第123章》第14(1)(a)條就上述地盤批准的一份或一套圖則進行；及

（b）須在建築事務監督的同意下進行，而該項同意是建築事務監督根據《第123章》第14(1)(b)條，同意按照該份或該
套圖則展開有關建築工程

• 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不存在主觀 判斷因素。我們相信申請人對建築事務監督根據該等事實按擬議新訂第 4C(5)條所作出的
決定，是不應存有異議或提出爭議。

• 在操作上，可

 以利用屋宇署呈交圖則前的查詢服務

 呈交圖則後就其提案作出陳述（屋宇署作業備考ADM‐19）

 按建築事務監 督根據擬議新訂第 4C(5)條的決定修訂有關圖則，然後重新提交

 毋須就建築事務監督根據擬議新訂第 4C(5)條作出決定前設立申述機制，或就其所作決定設立上訴或覆核機制。



 在土地審裁處作出強拍令前，小業主
向土地審裁處提交表格35A

 附連文件顯示小業主在緊接提交表格
35A當日前，已佔用物業 ≥ 3個月

 小業主在提交表格35A當日後3天內
，將表格35A的副本送達申請人(即大
業主)

加強支援受影響的小業主

30

自住擁有人(*)繼續居住其物業不多於六個月(需向地段購買者支付款額)

 小業主已使土地審裁處信納，在緊接提交佔用通知書(新訂表格35A)當日之前，已佔用該物業
≥ 3個月 (第545章第4B(1)(a)&(b)條)

 容許在根據強拍令出售地段後繼續佔用物業不多於6個月 (第545章第4B(1)條)
 須向地段購買者付款 (佔用期 x 物業的參照租值) (第545章第4B(2)&(3)條)
 參照租值 (第545章第4B(4)條)

•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應課差餉租值 (作出強拍令當日)
• 市值租金的估值報告 (作出強拍令當日之後的3 個月內)

第545章第2(1)條新增定義, 新訂第4B條, 第8(1)(c)條, 第11(2)(c)(iii)條, 第11(4A)條
第17A章新訂第78FA條

 自住擁有人(*) :

 受託人 :

自住擁有人(*) (續)

佔用通知書
(第17A章新訂第78FA條及

表格 35A)

新訂
表格 35A

 在佔用期屆滿後，必須交回有關物業在空置情況下的管有 (第545章第8(1)(c)條

 從售賣收益中扣除自住擁有人(*)須付予購買者的款額 (第545章第11(2)(c)(iii)條)

 自住擁有人(*)交回物業空置情況下的管有之前，不應將售賣收益中多於95%的款額付予
自住擁有人(第545章第11(4A))

4

8(1)(c) 在第4B(2)條提述的佔用期屆滿後，自

住擁有人(*)必須交回有關物業在空置

情況下的管有，而該購買者有權取回

該物業在空置情況下的管有。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訂擬議新訂第 8(1)(c)條及《第 545 章》現
有類似條文（第 5(4)(a)條、第 7(1)&(2)條、
第 8(1)(b)(ii)條、 附表 4第(b)款）的中文文本
，以更清晰地反映英文文本中的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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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展潛力 – 申請附連的估值報告

申請附連的估值報告 (第545章修訂第3(1)(a)條)

現有用途價值

重新發展價值

 單一地段 –

該地段本身的重新發展潛力

 2 個或多於2 個地段–

該等地段本身的共同重新發展潛力

第545章 附表1 修訂第1部 & 新訂第1A部

第545章 附表1 新訂第1A部 第1(b)段

修訂
第17A章
表格 32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第 545 章附表1 修訂第1部 & 新訂第1A部 : 估值報告 (續)

32

估值報告 -
重新發展價值

(附表1 新訂第1A部
第1(b)段 )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e.g. Unit 1A of Lot A’s share:  $120M x ($5M ÷ $50M) = $12M

Apportionment of sale proceeds 
among each majority owner and each minority owner 

of Lot A based on EUV 
(i.e. same formula as existing Schedule 1 Part 3)

假設 :
底價 (共同發展底價：附表2修訂第2(a)條)

= 地段A,B,C共同發展的售賣收益
= $1,200M

階段 1: 

先按“個别地段獨立發展的重新發展價值”的比例分攤

階段 2: 

然後各地段按“個別單位的現有用途價值”的比例分攤

RDV A RDV B RDV C

A B C

($100M)     ($600M)    ($300M)

地段A,B,C
“個别地段獨立發展的重新發展價值”總額

= $1,000M

$1,000M
$100M地段A的

售賣收益分攤
$1,200M1

地段A
現有用途價值總值

= $50M

$50M
$5M地段A的單位1A

售賣收益分攤
=  $120M  x2= x = $120M =   $12M  

單位 3A $10M 單位 3B $10M

單位 2A $8M 單位 2B $13M

單位 1A $5M 單位 1B $4M

第545章 附表1 第3部

33

重新發展潛力 – 兩個階段的售賣收益分攤 (如涉及多個地段)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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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階段的售賣收益分攤 (如涉及多個地段) : 
(附表1 第3部 新訂第2條)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重新發展潛力 – 兩個階段的售賣收益分攤 (如涉及多個地段) (續)



通常高於個別地段重新發展價值總和

35

重新發展潛力 – 底價

底價

涉及2個或以上地段的強拍令

 底價須考慮該等地段本身的共同重新發展潛力

第545章 附表2 修訂第2(a)條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

A B C

地段A, B及C的共同重新發展價值
= $1,200M

RDV A RDV B RDV C

A B C

($100M)               ($600M)            ($300M)

地段A, B及C的個別重新發展價值的總和
= RDV A + RDV B  +RDV C = $1,000M

>

2



第 545 章附表2 修訂第2(a)條 : 底價 (續)

36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助理法律顧問於2024年2月1日信件的提問，

• 審裁處在批准拍賣底價時，是否須考慮其他因素

政府2024年4月5日信件作出的回應（立法會 CB(1)386/2024(03)號文件)
：

• 根據《第545章》擬議新訂附表2第2條，審裁處在批准拍賣底價時，
只需（及只應）考慮地段本身的重新發展潛力或同一申請所涵蓋的兩
個或以上地段的共同重新發展潛力。從政策層面上，我們認為審裁處
在《第545章》下毋須考慮其他因素。



 根據強拍令而售出的地段必須於6年內重新發展的規定，可在地段增批或原址換地後，
由原來的地段轉移至新地段

 如多於一段限期適用於新地段，則該新地段的重新發展時限，是具有最早終結日期的
限期，或土地審裁處應新地段的擁有人的申請而准許的其他限期

第545章 附表3 新訂第 2 & 3條

精簡強拍制度的法律程序

37

6年 新地段
(地段增批 / 
原址換地)

6年內重新發展的規定

「建築規約」
期限

3



第545章附表3 新訂第2及3條 :  6年內重新發展的規定 (續)

38

精簡強拍制度的法律程序3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訂擬議新訂附表3新增第2條，以更清楚指出該條中“其他地段”是
增批或原址換地申請涵蓋的其他地段

表明附表3新增第2及3條的適用範圍涵蓋在《條例草案》通過並生效
之前已提交的強拍申請，而有關的售賣令則在《條例草案》通過並生
效當日及之後發出的有關地段



39

aa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

第545A章



降低強拍申請門檻

第545A章

降低門檻
(由 80%降低至 70%或 65%)
修訂第3及4條

 指定地區
新訂第5條
新訂附表

便利毗鄰地段的
強拍申請

第545章

 毗鄰地段及混合地段 修訂第3(2)條
 樓梯連接地段 新訂第3(8)(a)條
 毗鄰地段 新訂第3(8)(b)條

 附加地段 新訂第3(2A)條

 已擁有全部業權的地段 新訂第3(2B)條及第
4(2B)條

 加權平均計算用的地段面積 新訂第3(2C), 
3(2D)條

 加權平均程式 新訂第3(8)(c), 3(9)及3(10)條

 地段共同重新發展 新訂第4C條

 底價須顧及重新發展潛力 修訂附表2第2條

 分攤售賣受益 修訂附表1第1部及第3部

 地段沒能附合發出售賣令的要求 新訂第
4(2C) 及(2D)條

精簡強拍制度的
法律程序

第545章

 不反對通知書 (「齡期」或「維修狀況」)
新訂第4(2A)條及第4A條

 新地段的「建築規約」期限 新訂附表3第2及第3
條

第17A章
不反對通知書 新訂第78CA條

加強支援受影響的小業主
第545章
 佔用通知書 (自住擁有人繼續佔用物業)  

新訂第4B條, 第8(1)(c)條及第11(4A)條; 
修訂第11(2)(c)條及附表1第2部

第17A章
佔用通知書 新訂第78FA條

1 2 3

4

大方向
4

第17A章【修訂表格32】

【新訂表格33A】

【新訂表格35A】

40

《條例草案》主要措施



第545A章第3及4條

第545A章新訂第4(4)(b)條

41

降低強拍申請門檻

 1. 樓齡
 2. 地區的重建需要

 樓齡越高 門檻越低
 位於有較迫切重建需要地區的樓宇 門檻越低

第545章第3(6)條

地段類別

現行門檻

《條例草案》的建議門檻

樓宇類別 樓齡 指定地區 非指定地區

私人樓宇

< 50 90% 90% (維持不變)
(不論地區)

≥ 50 但 < 60

80%

70% 80% 
(維持不變)

≥ 60 但 < 70 65% 70%

≥ 70 65%
(不論地區)

位於非工業地帶的工廈 ≥ 30 80% 70%
(非工業地帶)

地段上每個單位各佔該地段所有不分割
份數的10%以上

不適用
80%

(劃分單位 X)

80% (維持不變)
(不論地區)
(劃分單位 X ;
合併單位 X)

基線門檻 (第545章第3(6)條) 80% 65%

1



65%

第 545 章第3(6)條 : 基線門檻

42

降低強拍申請門檻1



第 545A 章第3條 : 申請門檻

43

降低強拍申請門檻

1 (1)

2

3

1 2

3

1

助理法律顧問於2024年2月1日信件的提問：

• 有否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任何類似法例

政府2024年4月5日信件作出的回應（立法會
CB(1)386/2024(03)號文件) 已提供詳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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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5A 章第4條 : 申請門檻
第 545A 章第4(4)(b)條 : 合併單位

65%

降低強拍申請門檻

80%

7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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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強拍申請門檻1

助理法律顧問於2024年2月1日信件的提問：

(i)有關地區內樓齡達50年或以上的樓宇數目；及
(ii)有關地區內接獲強制驗樓通知的樓宇數目，
是否有理據

請考慮是否有必要在條例草案中列出指明指定地區的準則

政府2024年4月5日信件作出的回應（立法會
CB(1)386/2024(03)號文件) 已提供詳細的資料

• 政府會定期檢視「指定地區」名單，並按需要作出修訂。

• 按《條例草案》的建議，任何名單修訂須以「先訂立，後
審議」程序進行，讓立法會有機會審議相關修訂。

• 日後政府計劃修訂「指定地區」的指標或名單，定必就相
關建議事先諮詢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

第 545A 章第2條新增定義, 新訂第5條 & 附表 : 指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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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土地審裁處規則》

第17A章



降低強拍申請門檻

第545A章

降低門檻
(由 80%降低至 70%或 65%)
修訂第3及4條

 指定地區
新訂第5條
新訂附表

便利毗鄰地段的
強拍申請

第545章

 毗鄰地段及混合地段 修訂第3(2)條
 樓梯連接地段 新訂第3(8)(a)條
 毗鄰地段 新訂第3(8)(b)條

 附加地段 新訂第3(2A)條

 已擁有全部業權的地段 新訂第3(2B)條及第
4(2B)條

 加權平均計算用的地段面積 新訂第3(2C), 
3(2D)條

 加權平均程式 新訂第3(8)(c), 3(9)及3(10)條

 地段共同重新發展 新訂第4C條

 底價須顧及重新發展潛力 修訂附表2第2條

 分攤售賣受益 修訂附表1第1部及第3部

 地段沒能附合發出售賣令的要求 新訂第
4(2C) 及(2D)條

精簡強拍制度的
法律程序

第545章

 不反對通知書 (「齡期」或「維修狀況」)
新訂第4(2A)條及第4A條

 新地段的「建築規約」期限 新訂附表3第2及第3
條

第17A章
不反對通知書 新訂第78CA條

加強支援受影響的小業主
第545章
 佔用通知書 (自住擁有人繼續佔用物業)  

新訂第4B條, 第8(1)(c)條及第11(4A)條; 
修訂第11(2)(c)條及附表1第2部

第17A章

佔用通知書 新訂第78FA條

1 2 3

4

大方向
4

第17A章【修訂表格32】

【新訂表格33A】

【新訂表格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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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主要措施



免除申請人基於「齡期」或「維修狀況」
證明地段理應重新發展的要求

 地段上所有樓宇的樓齡均為 ≥ 50年 (第545章新訂第4(2A)(a)條)

 全部少數份數擁有人下落已知 (第545章新訂第4(2A)(b)條)

 提交不反對通知書當日後的7天內，於土地註冊處辦理註冊〪然而，沒有
註冊不反對通知書並不影響該通知書的效力(第545章新訂第4(2A)(b)條, 
第4A條)

 每位小業主透過其律師向土地審裁處提交不反對通知書，表示不反對土地

審裁處無須考慮地段是否因其上建築物的「齡期」或「維修狀況」而理應

重新發展(第545章新訂第4(2A)條)

第545章新訂第4(2A)條及第4A條,
第17A章新訂第78CA條

精簡強拍制度的法律程序

 在強拍申請通知書(表格32)送達小業主後21
天內，由小業主的法律代表向土地審裁處提
交表格33A

 小業主在提交表格33A當日後3天內，將表格
33A的副本送達申請人(即大業主)

 表格33A在提交後即時生效，不能撤回

不反對通知書
(第17A章新訂第78CA條及表格 33A)

新訂
表格 33A

48

小業主不反對無須審視樓宇的「齡期」或「維修狀況」以證明地段理應重新發展

3

第545章

新訂第4(2A)條



第 17A 章新訂第78CA條 : 不反對通知書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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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強拍制度的法律程序3

助理法律顧問於2024年2月1日信件的提問：

• 在某些情況下，是否有必要容許地段的少數份數擁有人
撤回不反對通知書，例如該通知書是錯誤提交，或其他
有理據撤回通知書的情況；如是，請考慮在條例草案中
加以訂明。

政府2024年4月5日信件作出的回應（立法會
CB(1)386/2024(03)號文件)：

• 小業主需由其法律代表提交不反對通知書，此安排已可
避免小業主在被施加不當的影響/壓力，或在不知情的情
況下提交不反對通知書

• 小業主有長達21天的時間考慮是否提交不反對通知書，
有足夠時間作充分的考慮及知情的決定

• 如果容許小業主撤回不反對通知書，由免除向審裁處提
交證明，變成須委聘專家並提交相關專家報告，會令審
訊程序變得更冗長和複雜



新訂
表格 33A

小業主表示不反對土地審裁處無
須考慮地段是否因其上建築物的
「齡期」或「維修狀況」而理應
重新發展

 在表格32送達小業主後21天
內，由小業主的法律代表向土
地審裁處提交表格33A

 提交表格33A當日後3天內，
將副本送達申請人

 提交表格33A當日之後的7天
內，於土地註冊處辦理註冊

 表格33A在提交後即時生效，
不能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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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A 章 : 不反對通知書 (新訂表格 33A) (續)

精簡強拍制度的法律程序3



 在土地審裁處作出強拍令前，小業
主向土地審裁處提交表格35A

 附連文件顯示小業主在緊接提交表
格35A當日前，已佔用物業 ≥ 3個月

 小業主在提交表格35A當日後3天內
，將表格35A的副本送達申請人(即
大業主)

加強支援受影響的小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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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住擁有人(*)繼續居住其物業不多於六個月(需向地段購買者支付款額)

 小業主已使土地審裁處信納，在緊接提交佔用通知書(新訂表格35A)當日之前，已佔用該物業 ≥ 3個月 (第545章
第4B(1)(a)&(b)條)

 容許在根據強拍令出售地段後繼續佔用物業不多於6個月 (第545章第4B(1)條)

 須向地段購買者付款 (佔用期 x 物業的參照租值) (第545章第4B(2)&(3)條)

 參照租值 (第545章第4B(4)條)

•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應課差餉租值 (作出強拍令當日)

• 市值租金的估值報告 (作出強拍令當日之後的3 個月內)

 在佔用期屆滿後，必須交回有關物業在空置情況下的管有 (第545章第8(1)(c)條)

 從售賣收益中扣除自住擁有人(*)須付予購買者的款額 (第545章第11(2)(c)(iii)條)

 自住擁有人(*)交回物業空置情況下的管有之前，不應將售賣收益中多於95%的款額付予自住擁有人(第545章第
11(4A))

第545章第2(1)條新增定義, 新訂第4B條, 第8(1)(c)條, 第11(2)(c)(iii)條, 第11(4A)條
第17A章新訂第78FA條

 自住擁有人(*) :

 受託人 :

自住擁有人(*)

佔用通知書
(第17A章新訂第78FA條及

表格 35A)

新訂
表格 35A

4

第545章

新訂第4B條



第17A章新訂第78FA條 : 佔用通知書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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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支援受影響的小業主4

助理法律顧問於2024年2月1日信件的提問，政府2024年4月5日
信件作出的回應（立法會 CB(1)386/2024(03)號文件)：

• 藉以顯示該自住擁有人在緊接提交佔用通知書當日前已佔
用有關物業不少於3個月的文件的類別類別為何，並考慮在
條例草案中加以訂明

• 一般而言，由公共機構、政府部門或司法機構發出，並清
楚顯示業主姓名、地址、發函機構名稱及發函日期的收費
單（如水費、電費、煤氣費賬單）、通知書或文件，可有
效證明物業佔用人的身份。

• 考慮到一般市民不難理解何謂有效的物業佔用證明，以及
提供彈性予小業主及審裁處，我們認為毋須在《第17A章》
擬議新訂第78FA(3)條或表格35A特別訂明有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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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A章 : 佔用通知書 (新訂表格 35A) (續)

加強支援受影響的小業主

新訂
表格 35A

自住擁有人繼續佔用物業

在土地審裁處作出強拍令
前，小業主提交表格35A

附連文件顯示小業主在緊
接提交表格35A當日前，
已佔用物業 ≥ 3 個月

繼續佔用物業不多於6個月

提交表格35A當日後3天內
，將表格35A的副本送達
申請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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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展潛力 – 申請附連的估值報告

申請附連的估值報告

現有用途價值

重新發展價值

 單一地段 –

該地段本身的重新發展潛力

 2 個或多於2 個地段–

該等地段本身的共同重新發展潛力

第545章 附表1 修訂第1部 & 新訂第1A部

第545章 附表1 新訂第1A部 第1(b)段

修訂
表格 32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a)段: 
申請附連第545章新增第
3(2C)條所規定的文件的文本

(b)段: 
申請附連估值報告
(i) 現有用途價值
(ii) 重新發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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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表格32

第 17A 章 : 申請通知書 (修訂表格32) (續)

便利毗鄰地段的強拍申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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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

發展局
Development Bureau


